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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研議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方式調整機制」案 

中文摘要 

 

對於目前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架構於地籍上，而衍

生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無法落實之問題，希望透過本計畫就法規與劃定編

定之方式進行研究，探討是否可利用其他地形圖資作為劃定編定之依據及

相關法規條文修正建議，以改善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之作

業。 

本計畫經實作分析與評估及兩次座談會專家學者之建議，提出下列之

成果與建議。 

一、成果結論 

1.就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使用地編定建構於地籍圖，實務操作遭

遇困難與錯誤樣態分析而言： 

目前地政單位因屬地籍之維護單位，因此在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劃定與使用地編定之業務時，係採用最新之地籍圖資，故對已有地籍

之土地，並未有作業之困難。 

對於河川區域或高山峻嶺辦理地籍測量有困難之地區，及因土地法第

41條免予編號登記之土地，這些區域因無地籍亦無土地登記，因此就

地政單位而言，無法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作

業。 

對於非地政單位應用國土測繪中心或地政司所提供之數值地籍圖，倘

係因原始地籍圖之資料登錄錯誤，所造成使用上之問題，解決之道仍

需回歸到地政事務所，更正錯誤之資訊（如坐標系統登錄錯誤、舊資

料未刪除等）後，才可改善使用之問題。 

2.就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與地籍圖實務執行機制行政流程、法

效性(必要性與可替代性)而言： 

就地籍的必要性來說，主要在於完成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相關

程序後，應辦理登簿之作業；但就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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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除海域用地須與地籍整合必要性。 

而在可替代性上，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與製定非都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1條已說明除宗地界線外，

亦可用計畫範圍、道路、鐵路，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劃設使用分區界

線；同時也說明海域區應以適當坐標系統定位範圍界線，因此在可替

代性方面，則無法令之限制。 

3.就 1/5000地形圖與相關圖資完整性、公信力而言： 

國土測繪中心所繪製之 1/5000 地形圖及通用版電子地圖，如欲參考

做為使用分區界線之依據，應以 1/5000 基本地形圖為優先考量之圖

資。 

對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相關範圍圖（如河川圖集、國有林

等）可採用做為目前尚未完成地籍測量地區之參考圖資。 

4.就相關法令條文修正而言： 

目前無法落實全面土地使用管制主要之癥結在於地籍登簿之規定，因

此相關法令條文修正，主要可從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後登簿之

規定著手。 

除現行區域計畫相關法規條文之修正外，對於內政部 87 年 12 月 18

日台（87）內地字第 8713482號函，亦應同時進行修正。 

5.就以地形圖劃定使用分區、編定試作成果而言： 

由於目前非都市土地使用地編定之分布情形較為複雜，因此應以使用

分區之劃設為主。 

國土測繪中心測繪 1/5000 基本地形圖之內容，對非都市土地使用分

區之界線，仍然並無法滿足劃設之需求，但對於尚未完成地籍測量之

部份區域（如河川區域、高山峻嶺地區），則可採用作為使用分區劃

設之界線。 

對尚未完成地籍測量地區可採用「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

登記計畫」之方式，以現有毗鄰宗地、行政界線、公告之範圍線及

1/5000基本地形圖，以數化轉繪之方式完成地籍圖，並進行後續登記

與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之作業。 

上述策略可優先適用大面積尚未完成辦理地籍測量之區域，如海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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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及森林區；其他使用分區及小面積未辦理地籍測量地區，因其

劃定使用分區與編定使用地所需考量之因素較為複雜，需要更細緻之

探討，同時因土地法第 41 條尚未辦理地籍測量及編號登記之道路、

溝渠等，其測量工作較為繁雜，因此暫時不予考慮。 

6.就國土功能分區試作而言： 

目前由現行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轉換為國土功能分區，會受限於地籍

資料（如未登記土地或暫未劃定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 

轉換後將會產生許多範圍較小之零星功能分區，這些區域將如何透過

規劃的手段，使與毗鄰功能分區建立一合理之國土空間結構，以引導

國土有秩序使用，會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由技術層面而言，轉換的技術在現今地理資訊系統空間套疊技術下將

可輕易達成，但要讓分區之範圍更為合理，則必需加入地籍圖資以外

的資料，包括地形圖、土地利用圖、環境敏感相關圖資，因此，不僅

現行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方式需作調整外，對未來國土計畫法

實施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將更為重要。 

使用地之調整應考慮地籍之完整性，以避免之使用地之劃設而需針對

土地進行分割之作業。 

如以現行使用地類別直接加以歸類簡化，其時程將最為快速，且成本

最低，但卻無法呈現現有土地實際利用的狀況；以土地利用配合都市

計畫使用分區之類別，雖然轉換後之使用地可以反映土地利用的現況，

但是需土地利用調查成果作為轉換之參考，其作業之成本則遠高於直

接歸類簡化。 

無論是採以現行使用地類別直接加以歸類簡化，或是參考土地利用類

別進行轉換之方式，劃定後之結果仍會有細小零星分散之使用地雜夾

於大面積之使用地內，未來是否需透過規劃的手段變更其使用地類別，

使與毗鄰之使用地類別一致，亦如前述國土功能分區轉換後之結果一

樣，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二、建議 

本計畫對未來區域計畫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及國土

功能分區轉換提出下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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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行區域計畫中對於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地編定並未限

制非以地籍宗地界線為依據，亦即可以採用相關之界線，而就登簿之

作業而言，在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已就海域用地排除其登簿

之規定，因此，對於目前尚未完成地籍測量之地區，建議就法規條文

修正其適用之使用地類別，以納入土地使用管制之範疇與採用數化繪

圖之方式，加速完成地籍測量之作業。 

2.另外就已完成地籍測量且編號登記，但尚未進行使用分區劃定與使用

地編定者，建議進行確認作業以釐清其原因，並協商縣市政府辦理。 

3.就國土功能分區與使用地之轉換，依現行轉換原則轉換後，將會產生

範圍較小之零星分區與使用地，這些分區與使用地如何調整？建議提

早訂定調整原則以因應。 

4.在使用地轉換試作中，發現部份土地其現行使用地類別與國土土地利

用調查之結果有所差異，建議可針對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容許使用之

項目與國土土地利用調查之成果進行比對之作業，以篩選違反使用之

土地。 


